天府规〔2026〕  号

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
[bookmark: _GoBack]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代拟稿）

区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了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及时清除改革和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法治政府建设，根据《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三亚市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等规定，区政府对以区政府、区政府办名义制定的，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集中清理。经2026年  月  日区政府三届第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对不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关于天涯区西岛渡船乘坐的管理规定》（天府〔2016〕25号）、《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天涯区推进项目建设红黄绿亮牌督办机制（试行）的通知》（天府〔2020〕237号）等2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
本决定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

  附件：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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